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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揭阳市区河道堤防工程管理

概况

一、主要职责

揭阳市区河道堤防工程管理处主要负责揭阳市区的东山围、榕

城围、磐岭围市区段，渔湖围的河道堤防工程规划和建设和管理维护

工作；受市水务局委托，负责市区河道堤防工程管理范围内的水政管

理工作；做好防汛抗洪工作，保障市区堤防工程安全运行和河道防洪

安全；协调管理梅仙围的河道堤防规划和水政事务。

二、机构设置

本部门属市水务局二级全额财政拨款事业单位，无下属

单位。

（一）本部门内设机构、人员构成情况：内设机构 7 个

科（所），均为副科级建制，分别为：人秘科、财务与资产

管理科、工程管理科、水政科、榕城围堤防工程管理所、东

山磐岭围堤防工程管理所和渔湖围堤防工程管理所。

(二）事业编制 54 人，实有 47 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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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2018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

2018 年本部门收入预算 1198.86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

649.69 万元，增长 118.30%，主要原因是 2018 年度项目支

出增加了水浮莲及漂浮物打捞 496.20 万元，以及工资福利

支出中，增加了在职和退休人员住房改革补贴、城镇职工基

本医疗保险缴费和其他社会保障缴费的预算；支出预算

1198.86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 649.69 万元，增长 118.30%，主

要原因是 2018 年度项目支出增加了水浮莲及漂浮物打捞

496.20 万元，以及工资福利支出中，增加了在职和退休人员

住房改革补贴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和其他社会保障

缴费的预算。

二、“三公”经费安排情况说明

2018 年度本部门公务用车车辆无增加，“三公”经费预

算均为 2 部公车运行维护费。2018 年本部门“三公”经费预

算安排 1 万元，与上年保持不变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
0 万元，与上年保持不变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1 万元，

与上年保持不变；公务接待费 0 万元，与上年保持不变。

三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

2018 年，本部门运行经费安排 35.68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

0.95 万元，增加 2.74%。其中：办公费 12.30 万元，印刷费



4.00 万元，手续费 0.68 万元，邮电费 1.00 万元，差旅费

2.50 万元，会议费 0.20 万元，福利费 0.81 万元，水电费

6.00 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.00 万元，工会经费 2.19

万元，培训费 1.00 万元，咨询费 2.00，其他商品和服务支

出 2.00 万元。

四、政府采购情况

2018 年本部门无政府采购项目。

五、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

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本部门占有使用国有资产总

体情况为：733768.23 元，由车辆和其他固定资产构成。占

有使用车辆共 2 辆，用于工程管理、建设、水政执法等用车。

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

1、“三公经费”：是指使用财政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

（境）的费用、公务用车车辆购置费用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

费和单位的公务接待费用；

2、“机关运行经费”：是指使用财政资金安排的单位

日常正常运行费用，包括办公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

福利费、水电费、物业管理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等各项费

用。


